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做好2021年度计划用水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水利所、东风水库水利所，各取水户：
　　根据《计划用水管理办法》（水资源〔2014〕360号），及广东省水利厅开展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工作的要求，年度用水计划必须在广东省水资源管理系统中填报。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取水户年度计划用水管理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　　一、请各镇（街道）管理单位督促辖区内取水户于2020年12月30日前通过广东省水资源对外公共信息门户网站：http://120.236.150.105:2222/portal申报完成本年度的取水情况和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建议。
　　二、结合佛山市下达给南海区的用水总量指标，各取水户2021年的计划用水量原则上与2020年用水量持平。请各取水户合理分配好月度计划用水量，月计划用水量不得超过取水许可登记表明确的月度分配水量。若需调整取水许可登记表月度分配水量需另行申请。从2020年起，我区已实行按月累进征收超计划水资源费，请各取水户合理用水，节约用水。
　　三、因扩大生产、取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等原因需要调整年度取水计划的，应当报经管理机关同意。取水户调整年计划用水总量的，应当向管理机关提出用水计划调整建议，并提交计划用水总量增减原因的说明和相关证明材料。取水户不调整年计划用水总量，仅调整月计划用水量的，应当重新报管理机关备案。调整取水计划的需填报《取水计划调整申请表》经管理机关审批。
　　四、各取水户在系统完成申报后，导出2021年度用水计划表，打印一式三份纸质版加盖取水单位公章，报各镇（街道）管理单位盖章签名，并送一份原件到区局备案。各镇（街道）管理单位必须在2021年1月30日前完成2021年度用水计划表盖章签名。
 
　　附件：取水计划调整申请表.doc
 
　　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
　　2020年12月8日
　　（联系人：梁洁欢，联系电话：8628793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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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镇（街道）水利所、东风水库水利所，各取水户：

 

  

根据《计划用水管理办法》（水资源〔

2014

〕

360

号），及广东

省水利厅开展国家水资源监控能力建设工作的要求，年度用水计划必

须在广东省水资源管理系统中填报。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取水户年度计

划用水管理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

  

一、请各镇（街道）管理单位督促辖区内取水户于

2020

年

12

月

30

日前通过广东省水资源对外公共信息门户网站：

http://120.236.150.105:2222/portal

申报完成本年度的取水情况

和下一年度取水计划建议。

 

  

二、结合佛山市下达给南海区的用水总量指标，各取水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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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的计划用水量原则上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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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因扩大生产、取得节水型企业称号等原因需要调整年度取水

计划的，应当报经管理机关同意。取水户调整年计划用水总量的，应

当向管理机关提出用水计划调整建议，并提交计划用水总量增减原因

的说明和相关证明材料。取水户不调整年计划用水总量，仅调整月计

